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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物虐待及傷害案件共同偵辦處理流程 
 
法令依據： 
（一）動物保護法第 23條、第 25條、第 27-1條、第 30條及第 31條。 
（二）行政程序法第 19條。 
（三）行政罰法第 34條。 
（四）刑事訴訟法第 229條、第 230條、第 231條、第 240條、第 241條及第 242條。 
（五）內政部警政署 104 年 12 月 29 日警署行字第 1040189985 號函頒「警察處理動物

保護法案件作業程序修正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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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受理階段： 
（一） 民眾報案動物虐傷案件應即時受理，

將案件內容作成紀錄。 
（二） 派遣執勤人員至現場查處、保全跡證

，救援動物措施由動保處人員執行。 
二、 執行階段： 
（一） 到場處置：動保處人員進行保護救援

動物措施及初步調查違法行為狀況，
警察人員警戒現場，協助保全現場相
關跡證及進行初步蒐證，現場狀況初
報各依循業務系統回報。 

（二） 調查處理： 
1. 處理動物虐傷案件現場應實施警戒，查

扣犯罪工具及調閱相關監視器資料，避
免犯罪跡證遭破壞或嫌疑人逃逸藏匿。 

2. 動保處現場錄影、拍照存證及動物犯罪
現場分析，並進行傷勢或死亡鑑識及擬
具動物虐傷鑑定文書。 

3. 動保處認定違法行為屬刑事不法案件
，由動保處人員製作初步認定文書，
警察機關依受理報案規定製作筆錄及
開立刑事案件報案三聯單。 

4. 動保處認定違法行為屬行政裁罰案件
，由動保處進行行政調查，必要時，
得依動物保護法第 23 條第 5 項請求
警察人員協助。 

三、 結果處置： 
（一） 成立刑事不法案件：動保處提供行政

調查資料及鑑定文書，以利警察機關
偵查、移送管轄法院檢察署偵辦，承
辦員警將處理情形填寫於工作紀錄簿
。在不違反偵查不公開原則下，警察
機關另函通知動保處相關偵辦情形。 

（二） 構成行政裁罰事件：相關卷證資料由
動保處人員帶回依法裁處，承辦員警
將處理情形填寫於工作紀錄簿。 

（三） 違反動物保護法第 27-1 條，動保處經
行政調查認定為刑事不法案件後，製
作鑑定或判定公文書，依刑事訴訟法
第 241 條及第 242 條規定，向警察機
關告發依法移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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